
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114 學年度 

選拔表揚優良學生實施要點(國中部) 

一、 依據：依<臺北市公私立中等學校選拔優良學生實施計畫>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鼓勵學生五育均衡及適性發展，培養積極奮發向上的意志，激發學生榮譽心，及

引導示範學習作用，以樹立優良校風。 

三、 選拔對象：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籍學生。 

四、 實施方式： 

（一） 全校每班選出優良學生一名為班級優良學生，經導師簽署後推薦為班級優良學

生，由學校頒發獎狀，以玆鼓勵。 

（二） 各班優良學生經審查合格，得自由參加全校優良學生競選，經全校同學投票選出

全校優良學生國中代表一名，當選為本校優良學生。 

（三） 當選全校優良學生之國中代表，將獲邀至「市政府教育局全市優良學生頒獎典禮」

接受表揚，並獲頒市府獎狀 1 紙。 

五、 選拔標準： 

（一） 基本條件： 

1. 品行端正，知錯能改，最受同學敬愛者。 

2. 體魄強健，身心健康，最受同學喜愛者。 

3. 熱心服務，修己善群，最受同學歡迎者。 

4. 氣質高尚，生活充實，最受同學景仰者。 

5. 學習認真，舉一反三，最受同學效法者。 

6. 在校期間無不良紀錄之處分，即在籍期間無警告以上處分(含警告)之紀錄。 

（二） 具體條件： 

  候選人前一學期學習領域成績丙等(70 分)以上且沒有任何懲戒紀錄。 

 

六、 選拔程序：分「初選」及「普選」兩個階段進行。 

（一） 初選：由各班利用班級活動時間舉行，選出班級優良學生一名。 

（二） 普選：各班優良學生參加全校競選者，列為國中優良學生選拔候選人，由全校國

中部學生以無記名投票，選出本校國中部優良學生代表一名（票數相同且超出應選

名額時，依「獎懲紀錄」、「學習領域成績」兩項依序評比，決定當選者）。 

 

七、 選拔時間：如附表。 

 

日期 活     動      內      容 

1/8（四） 
1. 發放各班級優良學生選拔辦法及申請表。 

2. 請導師運用導師時間、早自習、班會督導選出該班優良學生。 

1/22（四） 

1. 中午前請將班級優良學生申請表交至學務處訓育組。 

2. 欲參加全校優良學生遴選者，除繳交紙本申請表外，請務必於 1/22（四）

晚上 12 前上網填寫線上表單，詳填優良事蹟，並上傳照片電子檔，逾

時者取消其全校優良學生參選資格。 



 

八、 候選人競選期間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 宣傳時間：115/3/3（二）至 115/3/26（四）止，由各候選人及團隊進行宣傳。 

（二） 文宣海報：各式宣傳海報及標語需經學務處訓育組核准蓋章，始可張貼。 

（三） 115/3/27（五）投票日停止所有競選活動。 

（四） 場復工作：115/3/27（五）放學前應將各式張貼文宣清理完畢，違反之候選人          

須進行公共服務，維護校園整潔。 

 

九、 本要點陳 校長核可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 

114 優良學生 GOOGLE 表單(國中部)               

(未依規定時間繳交所有資料者，視同放棄) 

3/2（一） 
1.中午 12:20 進行候選人號次抽籤(逾時由訓育組代抽)。 

2.16:30 前公告候選人名單及號次。 

3/3（二） 

至 3/26（四） 

1.為優良學生競選宣傳期。 

2.3/6（五）第四節舉行優良學生候選人自我介紹。(※皆採實體報告，不

能只用影片呈現) 

3/27（五） 

12：00 - 12：30 

1.於台元館進行投票作業 

2.結束後即進行開票統計，開票完畢後公告於學校網站。 


